苏州市抽不合格批次

核查处置情况公示
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公布苏州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》（2023年第21期），涉及太仓市1家企业。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即食海蜇头（自制）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。太仓市城厢镇北伴岛小吃店的即食海蜇头（自制），生产日期2023-07-25，铝的残留量（以即食海蜇中Al计）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。

（二）核查处置情况。经查，造成该批次产品不合格原因在生产加工环节导致，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60元、罚款1000元的决定。

